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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杜银冰 记者 张承
斌）7月5日，读者朱先生致电本报新闻热
线反映，他听说我市已经开始为退役军人

办理优待证，想了解一下具体如何办理。
对此，本报记者进行了详细了解。

聊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介

绍，该局已经通过网络平台对外发布了
《聊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关于退役军人和
其他优抚对象优待证申领发放工作的公
告》。优待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
优待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烈士、因公牺牲
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的简称。优待
证由退役军人事务部统一制发，是持证人
彰显荣誉的载体、享受优待的凭证。根据
退役军人事务部统一部署，从今年开始，
为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
发放优待证，我市已全面启动优待证申领
发放工作。

优待证申领对象为：聊城市符合退役
军人事务部《退役军人、其他优抚对象优
待证管理办法（试行）》相关条件的退役军
人，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
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原则上应向户籍地乡
镇（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申请办理优待
证。不在户籍地居住的对象，也可就近向
常住地乡镇（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申请
办理优待证。此外，从 2023 年 1 月起，优

待证申领发放转为常态化工作，符合条件
的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可随时向户
籍地或者常住地退役军人服务站提出申
请。

优待证是持证人彰显荣誉的载体、享
受优待的凭证。目前，持证人凭优待证可
以享受4个方面的优待：一是国家和山东
省提供的优待服务，主要指《退役军人事
务部等部门关于加强军人军属、退役军人
和其他优抚对象优待工作的意见》及优待
目录清单中明确的可使用优待证的优待
服务；二是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与相关
合作单位签署的各优待类协议所涉及的
服务；三是各地提供的面向本地或全国持
证人的优待服务；四是社会各界主动提供
的优待服务。优待证承载的优待服务内
容是开放的，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将根
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拓展优待证的
使用场景，为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提
供更多更好的优待服务。

退役军人优待证怎样办理？

《聊城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

管理条例（草案送审稿）》

从
立
法
层
面
解
决
这
些
问
题

一

发
卡
主
体
无
门
槛
、发
卡
乱
象
等
问
题

为
经
营
者
发
卡
设
置
一
定
要
求
及
明
确
禁
止
发
卡
主
体
的
情
形

二

消
费
者
投
诉
无
门
、权
益
无
法
保
障
等
问
题

明
确
单
用
途
预
付
消
费
卡
的
管
理
原
则
及
各
行
政
部
门
的
职
责
划
分

◉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原则上应向户籍地乡镇（街
道）退役军人服务站申请办理优待证
◉不在户籍地居住的对象，也可就近向常住地乡
镇（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申请办理优待证

从2023年1月起，优待证申领发放转为常态化
工作，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可随
时向户籍地或者常住地退役军人服务站提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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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记 者 张承斌
本报通讯员 孟宪斌

随着经济发展，预付式消费的范围
越来越广，涉及教育培训、生活服务、医
疗服务、体育健身、文化娱乐等方面，对
便利支付、促进消费、繁荣市场起到了积
极作用。与此同时，因商家“跑路”而造
成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的案例屡有发
生。

2021 年，12345 市民热线共接收到
1518件预付式消费相关投诉，本报热线自
去年9月份以来也接到多起此类线索。商
家“跑路”后，消费者维权难成为社会关注
的焦点。

7 月 5 日，记者从市人大常委会了解
到，目前我市已经启动关于预付式消费方
面的立法工作，以地方立法形式规范单用
途预付消费卡的管理。对此，记者进行了
详细了解。

案例

商家“跑路”频发 消费者维权难

2021年9月，水城市民李茹（化名）向
本报反映，2019年11月份，她在城区一家
英语培训机构花费7300元为孩子办理了
会员卡。2020年4月份，商家推出优惠活
动，李茹又花费 4380 元购买了课程。然
而，2021年9月3日，那家英语培训机构突
然宣布停课，何时复课另行通知。“课不上
了，钱也不给退，可把我们家长急坏了。”
李茹说。记者了解到，共有130个家庭受
到影响，每个家庭缴纳费用从1000多元到
2万元不等。事情发生后，为维护自身权
益，家长们选择了报警并向市场监管、劳
动仲裁等部门反映问题，但都没有获得满
意解决。

无独有偶。今年 5 月 8 日，市民王女
士向本报反映，2020 年 4 月，她在古城区
某摄影店充值 1000 元成为会员。今年 4
月，她进店消费时，发现这家摄影店已经
关门了，里面的物品也都搬走了。采访中
记者了解到，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
为公司原法人和现法人在店面转让时未

做好订单的盘点交接。该摄影店“跑路”
事件涉及消费者多达数百人，涉案金额较
大。事发之后，消费者采取了报警、向市
场监管部门投诉、向法院申请立案等维权
措施，但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消费者
维权太难了！谁能帮帮我们呀？”面对采
访，王女士无奈地感慨道。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类似上述“携
资跑路”的案例屡有发生，而造成上述
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发卡主体无门槛、预
收资金无监管、服务质量无保证等，特
别是对小微商户缺乏相应的约束机制。
从这个层面来说，我市亟须出台相关规
范性法律文件，对预付式消费进行规
范。

对策

我市启动预付式消费立法工作

去年以来，市人大常委会到基层一线
广泛开展调研，问计于民，了解预付式消
费管理的堵点问题，积极探索开展《聊城
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条例（草案送审
稿）》（以下简称送审稿）的地方立法工作，
将群众意见建议通过法定程序融入地方
性法规。截至7月5日，市人大常委会已
经对送审稿完成一次审议，待山东省人大
常委会通过后，即可公布实施。聊城市以
地方立法形式规范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的
管理，在全国设区的市尚属首例。

送审稿从立法层面解决下列主要问
题：一是发卡主体无门槛、发卡乱象等
问题，为经营者发卡设置一定要求及明
确禁止发卡主体的情形；二是消费者投
诉无门、权益无法保障等问题，明确单
用途预付消费卡的管理原则及各行政部
门的职责划分；三是预收资金管理不
善、携资跑路等严重损害消费者合法权
益的问题，明确设立预收资金存管制
度、预付式消费协同服务平台建设制
度。

值得一提的是，送审稿将其规定的单
用途预付消费卡定义为：经营者以预收资
金方式面向消费者发行的，按照约定仅供
消费者在经营者及其合作范围内，分次或

者一次兑付商品或者服务的实体凭证和
虚拟凭证。该定义的特点，一是对单用途
预付消费卡的行业范围、经营者的组织形

式不作限定，拓宽了监管覆盖面；二是突
出了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的消费属性，据此
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作为立法依据。

商家“跑路”消费者预付式消费维权难

聊城探索预付式消费地方立法


